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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押後股東特別大會

茲提述中國智能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的通

函（「通函」）、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

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將訂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金鐘夏

愨道 18號海富中心一期 24樓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押後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上午十時正於同一地點舉行。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

及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佈將遏止 2019冠狀病毒病蔓延的新規例（包括禁止多

於四人在公共場所聚集）由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午夜起延長 14天至二零二零

年五月七日，本公司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宣佈進一步押後股東特別大會至二零二零

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或緊隨本公司於同日同地召開之股東

周年大會結束或休會後）（「經押後股東特別大會」）。經押後股東特別大會的舉行地

點將維持不變，即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一期24樓。

所有經填妥並交回的代表委任表格仍可有效用於經押後股東特別大會，而任何尚

未交回經填妥代表委任表格的股東須於經押後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時間前 48小時將

代表委任表格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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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變動外，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內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

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智能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楊新民

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一名執行董事何致堅先生； (ii)一名非執行董事楊新

民先生（主席）；及 (iii)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發丁博士、潘禮賢先生、崔勁中先

生、鄧日明先生及彭波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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